
附件1
2025—2026年度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评选奖项及比例
一、奖项设置
（一）集体奖项
1. 红旗团委、先进团委；
2. 十佳团支部、十佳团支部提名；优秀团支部标兵、优秀团支部。
（二）个人奖项
1. 十佳团员、十佳团员提名、十佳团干部、十佳团干部提名、十佳青年志愿者、十佳青年志愿者提名；
2. 优秀团员标兵、优秀团员；
3. 优秀团干部标兵、优秀团干部；
4. 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标兵、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优秀学生活动指导教师。
（三）学生五四奖章（集体）
1. 学生五四奖章；
2. 学生五四奖章集体。
二、申报比例
各奖项均按照对应比例计算，名额不足1个的按1个计；超过1个的，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确定。
（一）团支部系列奖项
1. 优秀团支部：按团支部总数的5%申报；
2. 优秀团支部标兵：按团支部总数的3%申报；
3. 十佳团支部：各单位限报1名候选人参加学校联评。
（二）团员及志愿者系列奖项
1. 优秀团员：按团员数的5%申报；
2. 优秀团员标兵：按团员数的1‰申报；
3. 十佳团员：各单位限报1名候选人参加学校联评；
4. 十佳青年志愿者：各单位限报1名候选人参加学校联评。
（三）团干部系列奖项
1. 优秀团干部：按团员数的1%申报；
2. 优秀团干部标兵：按团员数的1‰申报；
3. 十佳团干部：各单位限报1名候选人参加学校联评。
（四）教师系列奖项
1. 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
2. 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标兵：候选人需参加学校联评，未评上将获评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
3. 优秀学生活动指导教师。
（五）学生五四奖章（集体）
各单位至多推荐1个学生集体和1名学生个人参加学校评选，可与以上个人、集体奖项兼报。
三、相关要求
[bookmark: _GoBack]1. 各单位申报奖项的数量不超过上述申报比例；
2. 优秀团干部系列和优秀团员系列不兼报，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与优秀学生活动指导教师不兼报；
3. 请各单位严格规范评选流程，除团委奖项、教师奖项外，评选对象需通过支部推优、资格审查、年级/单位联评、评选公示等流程进行推荐，其他奖项的申报及评选要以各单位联评的方式进行，评选结果须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后，将评选工作报告报送校团委；
4. 请各单位在评优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的典型示范作用，充分利用宣传媒介集中展示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的先进事迹，强化评价工作的过程引导作用。
5. 威海校区、深圳校区相关工作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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